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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埔 区 议 会  

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2 年 第 三 次 会 议  

 
 大 埔 区 议 会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2 年 第 三 次 会 议 订 于 2 0 1 2 年 3 月 1 日 (星 期6
五 )下 午 2 时 3 0 分 ，在 大 埔 乡 事 会 街 8 号 大 埔 综 合 大 楼 4 楼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举 行 。

会 议 议 程 如 下 ﹕  

 
会 议 议 程  

 
 拟 议 讨 论 时 间

I .   通 过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2 年 1 月 1 3 日  
第 二 次 会 议 记 录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9 / 2 0 1 2 号 )  
 

 2 分 钟  
( 2 : 3 0 – 2 : 3 2 )  

II .   改 善 新 界 新 市 镇 单 车 径 和 单 车 停 泊 设 施 的 大 埔 先 导

计 划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1 0 / 2 0 1 2 号 )  
 

 2 5 分 钟  
( 2 : 3 2 – 2 : 5 7 )  

III .   2 0 1 2 至 2 0 1 3 年 度 大 埔 区 巴 士 路 线 发 展 计 划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11 / 2 0 1 2 号 )  
 

 3 5 分 钟  
( 2 : 5 7 – 3 : 3 2 )  

IV.   大 埔 区 现 有 行 人 天 桥 提 供 无 障 碍 通 道 设 施 的 咨 询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1 2 / 2 0 1 2 号 )  
 

 1 5 分 钟  
( 3 : 3 2 – 3 : 4 7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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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  续 议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2 年 1 月 1 3 日  
第 二 次 会 议 事 项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1 4 / 2 0 1 2 号 )  
 

 1 0 分 钟  
( 3 : 4 7 – 3 : 5 7 )  

VI.   路 政 署 (大 埔 区 )过 去 两 个 月 内 完 成 及 未 来 三 个 月 内  
的 交 通 改 善 项 目 及 时 间 表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1 3 / 2 0 1 2 号 )  
 

 5 分 钟  
( 3 : 5 7 – 4 : 0 2 )  

VII. 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2 年 5 月 至 1 2 月 的 会 议 时 间 表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1 5 / 2 0 1 2 号 )  
 

 2 分 钟  
( 4 : 0 2 – 4 : 0 4 )  

VIII .  工 作 小 组 报 告  
 
(一 )  跟 进 大 埔 区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 

(二 )  跟 进 “ 旧 政 务 司 官 邸 附 近 道 路 交 汇 处 与 粉 岭  
    之 间 的 吐 露 港 公 路 ／ 粉 岭 公 路 扩 阔 工 程 ”   
    工 作 小 组  

(三 )  汀 角 路 及 林 锦 公 路 交 通 事 宜 工 作 小 组  

 

 1 0 分 钟  
( 4 : 0 4 – 4 : 1 4 )  

IX.   其 它 事 项  
 
— 增 选 委 员 须 留 意 事 项  

— 立 法 会 议 员 与 大 埔 区 议 员 举 行 的 会 议 及 午 餐 聚 会  

  建 议 讨 论 议 题  

— 有 关 连 接 新 界 西 北 及 东 北 之 单 车 径 的 事 宜  
 
 

 1 0 分 钟  
( 4 : 1 4 – 4 : 2 4 )  

X. 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 

 2 分 钟  
( 4 : 2 4 – 4 : 2 6 )  

 

 
 请 携 带 所 有 讨 论 文 件 出 席 会 议 。  
 
 
 
 


